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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工程系列科技管理专业 

高级工程师评审申报条件 

    一、申报人员范围： 

从事工业、通信业和信息化系统的科技战略、规划及政策研

究，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与研究，科技成果应用研究，科技计划与

成果管理，科研项目管理，科技奖励、科技机构和技术组织管理

等科学和技术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

   二、申报基本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宪法和法律。 

  （二）近 5年聘任期间年度考核在称职（含）以上。 

  （三）符合下列任职条件之一： 

   1.大学本科毕业，取得工程师任职资格后，从事工程师工作

5 年（含）以上；  

  2.获得硕士学位，取得工程师任职资格后，从事工程师工作

4 年（含）以上； 

    3.获得博士学位，取得工程师任职资格后，从事工程师工作

2 年（含）以上； 

4.符合工信厅人[2009]54 号文件规定的破格评审高级职称

申报条件。  

三、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

    （一）论文、著作要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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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申报人员要提交在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期间完成的 2 篇代表

论文、著作或技术报告。 

    1.代表论文至少有 1 篇在国家科技期刊或省部级以上专业

学术会议上发表。申报人员是其中 1篇代表论文、著作的第一作

者，是另一篇的前两名作者之一。 

    2.代表著作包括著作、译作、公开出版的教材或技术手册等。

著作的字数应在 5 万字以上；译作的字数应在 10 万字以上；教

材或技术手册的主要章节由申报人直接参与编写，字数应在 5万

字以上。 

    3.代表技术报告应是申报人员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的省部

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的技术报告，并项目已通过鉴定或验收。 

（二）专业理论知识： 

有比较系统深入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，对本行业的有

关学科有较广博的知识，熟悉这些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

势，具有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现代科技管理的知识。    

（三）工作经历和能力： 

    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，具有解决综合技术管理中重要技术

和管理问题的能力，熟悉和掌握本部门管理范围和开拓创新能

力，能掌握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，有较高的政策水平。 

    在任工程师期间，具有以下某项工作经历： 

   1.主持过科技战略、规划或政策的组织编写工作，分析研究

过有关战略、规划或政策，并提出有益的建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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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独立承担过科技人力资源的岗位管理、绩效考核、职称评

定、开发培激励机制等的缸里与研究工作，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和

手段； 

    3.独立承担过重大课题或重大项目的计划和成果管理工作，

对课题和项目管理起到推动作用； 

    4.独立承担过国家重大专项或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，项目成

果显著； 

   5.独立承担过科技奖励、科技机构、技术组织的组织管理工

作，管理效率显著提高。 

    （四）业绩和成果： 

    在战略、规划或政策的组织编写及分析研究，科技人力资源

管理与研究，重大课题或重大项目的计划和成果管理，难度较大

的科研或工程项目的管理，科技奖励、科技机构、技术组织的组

织管理等的某项工作中，在组织、协调、管理上起到指导作用和

关键作用，为促进生产力发展，发展科学技术活动，加强科技管

理，作出显著成绩，并取得实用价值或显著社会、经济效益，在

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、著作、技术报告两篇（含）以上。 

（五）破格申报： 

破格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，须根据工信厅人

﹝2009﹞54 号文件中规定的破格条件，对破格申报人员的破格

条件提供书面评审鉴定意见。 

    （六）申报人员在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期间所获得的奖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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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国家级(或相当于国家级)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

步奖，省部级(或相当于省部级) 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

技进步奖，国家一级学会、协会颁发的科学技术方面奖项，以及

与本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。 

  


